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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牙醫門診總額 

112年第 1次臨時研商議事會議議程 

壹、 主席致詞 
 

貳、 討論事項 

申報醫療費用每點暫付金額/每點支付金額調整案 P.2 

 

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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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提案人：本署醫務管理組 

案  由：有關申報醫療費用每點暫付金額/每點支付金額調整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今年疫情趨緩，醫療服務量能提升，預期各季點值將低於疫情期

間，倘依現行每點暫付金額/每點支付金額辦理暫付/核定金額計

算，季結算後恐衍生大量溢付費用需追回之情形。 

二、 為確認及避免上述情形發生，盤點現行醫療費用支付程序(附件

1)，並評估點值調整方案，說明如下： 

(一) 現行醫療服務點數每點暫付金額/每點支付金額計算，係依

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

(下稱審查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10 條第 2 項第 3 款、同

條第 3 項(附件 2)及本署 96 年 8 月 7 日健保醫字第

0960052622 號公告(附件 3)： 

1. 暫付金額： 

(1) 醫院總額部門醫療服務點數每點暫付金額以最近一

季結算平均點值計算，並以不高於 0.9 元為限。牙

醫門診、中醫門診、門診透析及西醫基層總額部門

醫療服務點數每點暫付金額以最近一季結算平均點

值 9 成計算，並以不高於 0.9 元為限。 

(2) 一暫暫付款=申請點數(不含部分負擔)*最近一季結

算平均點值*0.9(牙醫門診)*暫付成數(依據核減率)。    

(3) 二暫暫付款=計算方式同一暫，暫付成數(一暫+二

暫)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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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定金額： 

(1) 醫院總額部門醫療服務點數每點核定金額以最近一

季結算每點支付金額計算，並以不高於 0.9 元為限。

牙醫門診、中醫門診、門診透析及西醫基層總額部

門醫療服務點數每點核定金額以最近一季結算每點

支付金額 9 成計算，並以不高於 0.9 元為限。 

(2) 核定金額=｛(浮動核定點數(含部分負擔)×最近一季

結算浮動點值*0.9(牙醫門診))+(非浮動核定點數(含

部分負擔)×1)｝。 

(二) 牙醫門診總額 111 年第 3 季結算、同年第 4 季及 112 年 1 月

預估之結算點值與依現行規定計算之暫付/核定金額之點值

如表 1，已預期點值將逐季降低。 

 
表 1、牙醫門診總額 111 年第 3 季結算、同年第 4 季及 112 年 1 月預估之結算點值與依現行規定計算之暫付/核

定金額之點值                                                                        (單位：點) 

(三) 以 112 年 1 月(費用年月)之醫療點數(申+部)試算核定金額，

與推估結算金額(以 112 年 1 月預估點值計算)之差距分析結

果，因預估部分分區之結算浮動點值低於核付浮動點值，推

分區別 

111 年第 3季結算 111 年第 4季預估 112年 1月預估 

平均 

點值 

暫付 

平均點值 

浮動 

點值 

核付 

浮動點值 

平均 

點值 

暫付 

平均點值 

浮動 

點值 

核付 

浮動點值 

平均 

點值 

暫付 

平均點值 

浮動 

點值 

核付 

浮動點值 

台北 0.953 0.857 0.922 0.830 0.943 0.849 0.942 0.848 0.849 0.764 0.848 0.763 

北區 1.021 0.900 0.980 0.882 1.035 0.900 1.035 0.900 0.891 0.802 0.890 0.801 

中區 1.013 0.900 1.007 0.900 1.037 0.900 1.038 0.900 0.872 0.785 0.871 0.784 

南區 1.067 0.900 1.056 0.900 1.071 0.900 1.072 0.900 0.918 0.826 0.917 0.825 

高屏 1.025 0.900 1.019 0.900 1.042 0.900 1.042 0.900 0.876 0.788 0.875 0.787 

東區 1.228 0.900 1.205 0.900 1.160 0.900 1.162 0.900 0.935 0.841 0.934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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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將產生溢付款，計 2,928 萬餘元，3,524 家院所(佔總申報

家數 7,008 家之 50.3%)。 

 
表 2、牙醫門診總額 112 年 1 月(費用年月)申報醫療點數推估核定金額與結算金額差額分析 

(單位：點，元) 

分區別 醫療點數 浮動點數 非浮動點數 
推估 

核定金額 

推估 

結算金額 
差額 

推估 

溢付院所數 

台北 1,313,918,954 1,291,936,352 21,982,602 1,124,780,906.1 1,117,415,435 -7,365,471 1,133 

北區 599,357,251 587,770,739 11,586,512 530,673,290.0 534,820,024 4,146,734 68 

中區 774,193,564 758,275,809 15,917,755 698,365,983.1 676,527,640 -21,838,343 1,307 

南區 490,242,194 481,911,842 8,330,352 442,051,009.8 450,195,320 8,144,310 0 

高屏 583,713,315 572,666,109 11,047,206 526,446,704.1 511,843,718 -14,602,986 1,016 

東區 67,956,452 65,710,824 2,245,628 61,385,369.6 63,612,967 2,227,597 0 

小計 3,829,381,730 3,758,271,675 71,110,055 3,383,703,262.7 3,354,415,104 -29,288,159 3,524 

註： 

1.推估核定金額= 

｛(浮動核定點數×最近一季結算浮動點值*0.9(牙醫門診))+(非浮動核定點數×1)｝。 

◎浮動點值：112/3/15 前核定者，以 111 年第 2 季浮動點值計算，其餘以 111 年第 3 季浮動點值

計算，並以不高於 0.9 元為限。 

2.推估結算金額=｛(浮動核定點數×112 年 1 月預估浮動點值)+(非浮動核定點數×1)｝。 

3.差額=推估結算金額-推估核定金額。 

(四) 綜上，為及早因應點值逐季降低之影響，爰提案自今(112)年

第 2 季起，牙醫門診總額部門醫療服務點數每點暫付金額改

以最近一季結算平均點值與預估平均點值取較低者之 9 成

計算，並以不高於 0.9 元為限；每點核定金額以最近一季結

算點值與預估每點支付金額取較低者之 9 成計算，並以不高

於 0.9 元為限。另前開費用計算方式之適用期間依會議討論

決議辦理。 

(五) 以費用年月 112 年 4 月之費用申報暫付/核定作業為例，將

以 111 年第 4 季預估點值計算暫付/核定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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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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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醫療費用支付-申報、暫付、核定 

 

 

 

 

 

 

 

 

 

 

 

 

 

 

1. 一暫暫付款=申請點數(不含部分負擔)*最近一季結算平均點值

*0.9(牙醫門診)*暫付成數(依據核減率)。    

2. 二暫暫付款=計算方式同一暫，暫付成數(一暫+二暫)95%~100%。 

3. 核定金額=｛(浮動核定點數(含部分負擔)×最近一季結算浮動點值

*0.9(牙醫門診))+(非浮動核定點數(含部分負擔)×1)｝。 

4. 季結算=｛(浮動核定點數×結算浮動點值)+(非浮動核定點數×1)｝。 

每月申報

暫付(一暫)

暫付(二暫)

核定

季結算

申報60日內
核定

審查管理類別：
自主管理
(快速通關)

否

是

否

是

15日內

次月20日前申報
部分院所拆上、下半月申報，
每月16日可申報當月上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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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 

第 6 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依第四條規定申報醫療費用，且無第三條第二項所列

情事者，保險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暫付事宜： 

一、 未有核付紀錄或核付紀錄未滿三個月者，暫付八成五。 

二、 核付紀錄滿三個月以上者，以最近三個月核減率之平均值為計算

基準，其暫付成數如附表一。 

三、 每點暫付金額以一元計算，計算至百元，百元以下不計。屬各醫

療給付費用總額部門（以下稱總額部門）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每點暫付金額，以最近三個月預估點值計算，計算至百元，百元

以下不計，但每點暫付金額仍以不高於一元為限。 

四、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當月份申報之醫療費用，經保險人審查後，其

核定金額低於暫付金額時，保險人應於應撥付醫療費用中抵扣，

如不足抵扣，應予以追償。 

前項第三款屬各總額部門醫療費用每點暫付金額，保險人得另與各總

額部門審查業務受委託專業機構、團體或各總額相關團體，共同擬訂

每點暫付金額訂定原則，並依本法第六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研商後，由

保險人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 

藥局、醫事檢驗所、醫事放射所、物理治療所及職能治療所等接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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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機構所適用之每點暫付金額，比照西醫基層總額部門計算。 

第 10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送核、申復、補報之醫療費用案件，保險人應於受

理申請文件之日起六十日內核定，屆期未能核定者，應先行全額暫付。 

前項醫療費用之核定、爭議及行政爭訟案件，每點核定金額之計算依

下列規定辦理：未有核付紀錄或核付紀錄未滿三個月者，暫付八成五。 

一、 以最近一季結算每點支付金額計算，或依受理當月之浮動及非浮

動預估點值分別計算。 

二、 受理當月之預估點值尚未產出時，則以最近三個月浮動及非浮動

預估點值之平均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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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保險人得另與各總額部門審查業務受託專業機構、團體或各總額

相關團體，共同擬訂每點核定金額訂定原則，並依本法第六十一

條第四項規定研商後，由保險人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 

藥局、醫事檢驗所、醫事放射所、物理治療所及職能治療所等接受處方

機構所適用之每點核定金額，比照西醫基層總額部門計算。 

非屬各總額部門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每點核定金額，以一元計算；若

總核定點數超過全民健康保險會協定當年度該項服務之預算時，依本法

第六十二條第三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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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本署 96年 8月 7日健保醫字第 0960052622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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